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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以及对应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

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

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光大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光大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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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概况

（一）公司名称：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机场机场大道 66号

（三）联系电话：021-22330021

（四）联系传真：021-62695764

（五）登载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21 东航 01

（一） 债券名称：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二） 债券简称：21东航 01

（三） 债券代码：175802.SH

（四） 债券期限：10（5+5）

（五） 债券利率：3.95

（六） 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300,000万元

（七）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到期还本付息

（八） 募集资金用途：偿还公司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

（九） 债券发行首日：2021年 3月 10日

（十） 债券上市交易首日：2021年 3月 18日

（十一） 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16 东航 02

（一） 债券名称：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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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品种二)

（二） 债券简称：16东航 02

（三） 债券代码：136790.SH

（四） 债券期限：10

（五） 债券利率：3.30

（六） 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150,000万元

（七）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到期还本付息

（八） 募集资金用途：置换银行贷款,补充营运资金

（九） 债券发行首日：2016年 10月 21日

（十） 债券上市交易首日：2016年 11月 8日

（十一） 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3、16 东航 01

（一） 债券名称：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二） 债券简称：16东航 01

（三） 债券代码：136789.SH

（四） 债券期限：10（5+5）

（五） 债券利率：3.03

（六） 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150,000万元

（七）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到期还本付息

（八） 募集资金用途：置换银行贷款,补充营运资金

（九） 债券发行首日：2016年 10月 21日

（十） 债券上市交易首日：2016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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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本期债券事项的基本情况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在一个自然年度

内发生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及三分之二以上监事变动的事项，现予以披露。具体情

况如下：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1、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4年初，公司董事及监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表 原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原职务

王志清 董事长

李养民 副董事长

唐兵 董事

林万里 董事

蔡洪平 独立董事

董学博 独立董事

孙铮 独立董事

陆雄文 独立董事

姜疆 职工董事

郭丽君 监事会主席

方照亚 监事

周华欣 职工监事

2、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2024年 3 月 28日，公司董事会 2024年第 2次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及《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2024年 3月 28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 37 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2024年 4 月 29日，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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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以及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公司第七届职代会组长联席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姜疆为本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议案，审议通过了选举周华欣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职工监事的议案。

本次换届选举后，新任公司非独立董事为王志清、李养民、唐兵，新任公司

独立董事为孙铮、陆雄文、罗群、冯咏仪、郑洪峰，新任公司职工董事为姜疆，

林万里、蔡洪平、董学博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新任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为郭俊秀、

邵祖敏，新任公司职工监事为周华欣，郭丽君、方照亚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3、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本次换届完成后，公司董事及监事的基本情况如下：

表 新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现任职务 任期

王志清 董事长
2024年 4月 29日起任，任期与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李养民 副董事长
2024年 4月 29日起任，任期与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唐兵 董事
2024年 4月 29日起任，任期与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孙铮 独立董事
2024年 4月 29日起任，任期与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陆雄文 独立董事
2024年 4月 29日起任，任期与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罗群 独立董事
2024年 4月 29日起任，任期与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冯咏仪 独立董事
2024年 4月 29日起任，任期与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郑洪峰 独立董事
2024年 4月 29日起任，任期与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姜疆 职工董事
2024年 4月 29日起任，任期与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郭俊秀 监事会主席
2024年 4月 29日起任，任期与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邵祖敏 监事
2024年 4月 29日起任，任期与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周华欣 职工监事
2024年 4月 29日起任，任期与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上述人员不存在被调查、采取强制措施情形或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4、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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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人员变动和设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

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发行人董事和监事发生变动的情况预计不会对发行人治理、日常管理、生产

经营及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光大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对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议》等的规定

和约定，履行相应的受托管理职责。

（本页以下无正文）






